
额敏县公安局

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额公（城）行罚决字[2026]335号

违法行为人米某，男，哈萨克族，群众，高中，未婚，2003年出生，22岁，工作单位：无，户籍地：新疆额敏县塔城地区种羊场xx号，现住址：新疆塔城地区新疆塔城市光明路xx楼xx单元xx室。

违法犯罪经历：2025年10月因殴打他人一案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。
现查明：2026年04月13日04时30分，在额敏县农副成三号门路口，美某与米某聊天时，特某以为他们两个在吵架，特某将美某的背后推了一下，导致美某的下巴擦伤，这时候艾某过来劝架时，米某将艾某脸部踢了一脚。

    以上事实有：违法行为人特某、米某的陈述，受害人的陈述、证人证言、人身安全检查笔录及伤情照片、户籍证明、违法犯罪记录等证据证实。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二条第四项情节较重之规定，对米某从重处罚进行行政拘留九日，并处罚款50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额敏县公安局
二0二六年四月十五日
